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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 年 3 月 17 日，美国财务会计准
则委员会（FASB）发布了收入确认
准则（议题 606）的会计准则更新
（2016-08），修订内容并没有改变
指引的核心原则，只是明确了委托人
与代理人判断上的实施指引，并修订
了评价是否控制的相关迹象以及明确
了判断控制的原则与迹象之间的关
系。该会计准则更新与收入确认准则
同时生效实施。

2014 年 5 月 28 日，FASB 和 IASB
发布了趋同的收入确认准则，为了解
决新收入准则实施中可能产生的潜在
问题并帮助利益相关者更好地理解
新收入准则，FASB 和 IASB 于 2014
年 6 月共同设立了联合过渡资源小
组（TRG），TRG 成员向 FASB 和
IASB 报告了委托人与代理人判断指
引在执行中存在的问题，理事会都同
意修订现行的示例并增加新的示例。
此次会计准则更新与 IASB 未来的更
新实现趋同，主要内容为：
 y �当有另一方参与向客户提供商品
或服务时，主体需按要求确定其
向客户所做承诺的性质，如果是
自身直接向客户提供指定的商品
或服务，那么主体为委托人，如
果安排另一方向客户提供商品或
服务，那么主体为代理人。

 y 当主体作为委托人履行了履约义
务之后，需要按照主体预期通过
向客户交付特定的商品或服务而
获取的对价总额确认收入。

 y 当主体作为代理人履行了履约义
务之后，需要按照主体通过安排
另一方向客户交付特定的商品或
服务而预期获取的费用或佣金数
额确认收入（净额确认收入）。

 y � 为了确定承诺的履约义务的性质，
主体应当：
（1）确定提供给客户的特定商品

或服务；
（2）评估主体在将商品或服务转

移给客户之前是否控制每一
项特定的商品或服务。

 y � 该指引包含一些评价是否控制的
迹象，用以帮助主体确定在指定
商品或服务交付给客户之前，它
是否控制商品或服务。
（1）主体主要负责履行提供特定

商品或服务的承诺。最典型
的责任是特定商品或服务的
可接受性。

（2）在将商品或服务转移给客户
之前，或者控制权转移给客
户之后（例如客户有退货权），
主体承担存货风险。

（3）主体拥有特定商品或服务的
定价权。制定客户为特定商
品或服务应支付的价格可能
表明主体有能力主导商品或
服务的使用并获得几乎全部
的剩余利益。

�

 y 判断迹象并不是凌驾于控制原则
之上，也不是独立的，也不能构
成一个独立的或额外的评估，也
不能被视为一个需要符合所有情
况的标准清单。根据不同的事实
情况，考虑一个或一个以上迹象
通常有助于判断，或多或少与控
制的评估相关或者更具说服力。

 y 与原准则相比，删除了关于对价
形式的迹象，删除了关于信用风
险敞口的迹象。

�
 y 主体可能在一个合同中既是委托
人，又是代理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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